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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教育防控部办公室
关于倡导师生国庆期间留郑过节非必要

不离郑的通知

局属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民办各学校，辖区内市属高中、幼

儿园，辖区内各高校（中职、技工院校）：

国庆假期将至，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。近期福建、

黑龙江多地出现本土病例，疫情存在外溢风险。国庆期间，

外出旅游、探亲、聚餐等活动将更加频繁。根据郑州市教

育局有关通知精神，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，郑州市中原区

教育局倡导并温馨提示全区教育系统师生员工不去中高风

险地区旅游、探亲，提倡留郑过节，“非必要不离郑”。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确有假期离郑出行需求的，要向所在学校提出申

请报备，务必做好个人防护，不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，少

聚集，每日进行自我健康观察。

二、返郑后主动向所在学校报告，并按照《郑州市教

育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师生员工返校开

学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教疫防办〔2021〕58 号）精神，

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。

（一）国庆节期间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

员工。入郑师生员工，须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（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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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校进行健康申报。返校前需按照中高风险地区入郑人

员管理要求，落实隔离医学观察、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措

施。完成所有管控措施后，本人需向学校提出申请，提供

解除集中隔离（居家隔离）单、历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

入校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健康码绿码、行程卡（行

程卡查询截图）等材料，经学校评估同意后，允许返校。

（二）国庆期间有国内其他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

员工。此类人员入校时，需持行程卡（行程卡查询截图）、

健康码绿码、健康承诺书、健康监测记录表，返郑未满 14

天的，还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
疫情防控措施根据疫情变化动态调整，需要提供的材

料相应动态调整。各学校要精准掌握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和

行程轨迹，把好学校校园“人员关”“入门关”，确保平

安开学、开学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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